附件2：小客車自願性減量協議執行成果
協議簽署目的為致力於國內車輛二氧化碳減量，並鼓勵低碳車輛之導入。係以各該廠牌98年所銷售小客車的平均二氧化碳排放值為基準，目標是在104年將二氧化碳排放值降至163g/km，或降低15％的排放量。
汎德、福特六和、台灣賓士、臺灣蒙地拿、和泰汽車、國際富豪、永業進出口與台灣奧迪已達到15%的減量效果; Honda Taiwan、中華汽車、香港商標達已達成163 g/km之整廠平均CO2排放值的目標值;香港商利奔更降至146g/km，減量成果豐碩。
已達成減量目標的12家車輛製造廠及代理商自簽署自願性減量協議後，積極規劃減量作法，並引進低碳排放車輛及調整銷售策略，期能在西元2015年前達到簽署之目標值。各車廠所採取的措施說明如下：
汎德(BMW)公司主要透過新技術的導入來降低汽、柴油車的CO2排放量，其中柴油車的銷售量已提升至整體銷售車輛售量的四分之一，減量成效達25%。
福特六和(Ford)公司透過國外母廠新引擎技術引進，大幅降低新車型的二氧化碳值，減量幅度為21%，整廠小客車平均CO2排放值也降至151g/km。
Honda Taiwan主要透過國外母廠新技術導入進行車型改款，並引進低碳車輛(CO2≦120g/km)油電混合車，整廠小客車平均CO2排放值降至157g/km，達成簽署目標值。
中華汽車(CMC)公司除導入符合五期污染標準的新車型外，更透過新技術開發及車型銷售結構的調整，整廠小客車平均CO2排放值也降至153g/km，達成簽署目標值。
台灣賓士(Mercedes-Benz)公司主要透過國外母廠新技術導入外、低排碳車輛(CO2≦120g/km)的引進與車型銷售結構的調整，使其減量成效達24%。
臺灣蒙地拿(Modena Motori Taiwan)公司藉由新技術及新車型的導入、車型銷售結構的調整，達到25%的減量幅度。
和泰汽車(Hotai Motor)公司為最早達到減量目標之簽署廠商，主要透過多款油電混合車款的引進，促使該公司低碳車輛(CO2≦120g/km)的銷售比率超過2成，減量成效高達32%。
國際富豪汽車(Volvo)公司除透過國外母廠導入新車型外，柴油車的銷售量也提升至整體銷車輛售量的四成，減量成效達20%。
香港商標達(Volkswagen)公司及香港商利奔(Skoda)公司主要為車型改款、引進低排碳車輛(CO2≦120g/km)，藉由低碳車款銷售量的增加，提前達到協議簽署目標值，整廠小客車平均CO2排放值分別為163 g/km及146 g/km。
永業進出口(Porsche)公司藉由新技術及新車型的導入、車型銷售結構的調整，達到18%的減量幅度。
台灣奧迪(Audi Taiwan)公司除透過新車型及新技術的導入外，更藉由車型銷售結構的調整，達到20%的減量幅度。
另三陽工業(Hyundai)自簽署協議以來，也透過部分車型調整，將全廠之新車二氧化碳排放減低6%之幅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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